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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換核數師

本公告乃由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4)條而刊發。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安永華明」）自二零零八年起已擔任本公
司核數師。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認為，作為良好企業管治措施，本公
司應於適當期間後考慮輪換核數師。因此，董事會建議安永華明將退任本公司核
數師職務，自本公司即將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生效。

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決議
建議在安永華明退任後委任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新任
核數師，惟須獲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與建議更換核數師相關之任何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證券持有
人垂注。本公司已接獲安永華明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出具的確認函，確認
沒有任何有關建議更換核數師而須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的事項。

董事會對安永華明於過往年度為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務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丁榮軍

中國株洲，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本公司副董事長兼執行
董事為李東林；其他執行董事為劉可安及言武；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寧；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錦榮、浦炳榮、劉春茹及陳小明。


